附件：
一、评审规则
本次评审采用综合评分法，即在最大限度地满足采购咨询公告实质性要求前提下，按技术、商务部分进行评分。三项总分为100分，其中技术得分占70分，商务得分占30分。以评审总得分最高的响应供应商作为第一成交候选人，得分排名第二的为第二成交候选人，得分排名第三的为第三成交候选人。
二、评分表
1、技术评分（70分）
	评审内容
	分值
	评分细则
	得分

	设备技术参数及性能(须附所有设备现场实物图片)
	30分
	根据各响应供应商所投设备技术参数及性能进行评审：
1、设备技术参数优于采购需求，带 “▲” 关键条款全部响应，柜体材质环保安全，符合国家及行业相关标准，资质齐全有效，得 15 分；      2、设备技术参数满足采购需求，带 “▲” 关键条款全部响应，产品质量合格，资质完整有效，得 10 分；
3、设备技术参数仅部分满足采购需求，得 5 分；                  
4、未响应、关键参数不满足或未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，得 0 分。
	

	服务方案
	20分
	根据各响应供应商提供的服务方案进行综合评比：
1、方案完全契合项目全部需求，内容全面、科学合理，实施环节设计完善、针对性强、可操作性高，得20分；
2、方案目标清晰、内容完整，整体可行，能够满足项目需求，仅部分细节需优化，得10分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、方案存在目标偏差，内容存在关键缺失，部分环节设计不合理，可操作性一般，得 5 分；
4、未提供服务方案或方案无实质响应内容的，得0分。
	

	收费标准
	20分
	根据各响应供应商所报收费标准进行综合评比，所报价格须等于或优于采购需求：
1、 所报收费标准性价比最优，得 20分；   
2、所报收费标准性价比良好，得 12分；
3、所报收费标准满足采购需求，得 4分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、未报价或报价无实质性响应的，得0分。
	


2、商务评分（30分）
	评审内容
	分值
	评分细则
	得分

	同类项目业绩
	9分
	响应供应商自2024年1月1日以来的同类项目业绩的，每提供一项得3分，本项合计最高得9分，无或其他不得分。
（须提供合同复印件或成交通知书复印件或发票证明，无或未按要求提供证明材料的或提供资料不齐全的不得分。）
	

	客户评价
	6分
	响应供应商自2024年1月1日以来，已完成或正在服务的同类项目获得用户好评的，每提供一项得2分，本项合计最高得6分，无或其他不得分。
（同一项目按一份计算，不重复计算分数）
	

	管理体系认证
	15分
	响应供应商具有在有效期内的管理体系认证证书：
①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
②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
③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的
每具备一项得5分，本项最高得15分。
（须提供有效的认证证书复印件，无或未按要求提供证明材料的或提供资料不齐全的不得分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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